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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法理學暨法學方法專題研究(四)
	開課單位：
	法律學系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Seminar in the Philosophy of Law 
	課程代碼：
	112_1_6055479_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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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分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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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學分數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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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開課級別：
	碩、博

	課程概述：
	本學期的主題以權利的概念為中心，探討權利的本質、種類、與作用。權利是民主社會中最重要的要素，對於人的保障扮演核心的角色。權利的概念起源甚早，在羅馬法中即有其地位。而在長久的演變中，其實內容並不相同。權利概念起初與訴訟有很大的關連，只有法定的訴訟類型才能獲得權利的實現。基本上，權利只是國家承認，並且賦予當事人主張的資格，國家也會隨時取回。權利作為一種符碼，只有在這個符碼的支持下，才能走進法院，要求國家保障，或予以實現。近代國家成立後，權利有了新的內容，「天賦人權」的主張，使得權利脫離國家的認可，訴諸於天，或是自然，取得與國家抗衡的利器。權利在這意義上 ，其實是反於國家統治秩序的。而國家基於統治的目的，卻又不得不承認。所謂的自然法，法（ius）之一字，也包含了權利。基本上法是客觀的秩序，權利則逐漸偏向人的那一邊，有了主觀意義的權利。法體系中的權利會隨著情勢的演變而出現新的權利，憲法基本權的增生即是例子。


	教學目標：
	本學期的目標在於：
一、瞭解權利的演進

二、在法體系中的角色與地位

三、社會生活中的功能


	教學方式：
	由同學選定題目報告，並參與討論。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本課程在培養學生對於法律的理解，思維法律根本的問題，培養學生反省何謂法律，法律為何有效的能力。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

	法理學、法律史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

	授課教師為留學德國法學博士，專長與科目師資需求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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